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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服网管字〔2016〕1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校园网的使用和管理，确保校园网安全、

可靠、稳定运行，促进校园网健康发展，切实发挥校园网在学

校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依照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校园网是为学校师生提供教学、科研和综合信息

服务的信息化网络，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平台。校园网是

利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实现学校计算机互连，实现信息快

速通信和资源共享，直接服务于全校教师和学生。 

第三条  全校各单位教师与学生必须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

计算机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本规定。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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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信息系统建设规划领导小组是学校校园网信息化

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学校信息系统项目建设资金管理、预算

安排及项目审批、过程监督与验收管理。 

第五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是校园网运行、管理和监

督的执行机构，负责校园网建设规划、设备管理、日常监测、

信息安全和技术服务等工作。 

第六条  党委宣传部是学校舆论宣传的管理机构，负责校

园网舆论宣传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  保卫处是学校安全保卫的管理机构，负责校园网

安全事件的处理和联络工作。 

第三章  办公网络管理 

第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校园网实行统一出口管理，

任何部门和用户在没有得到信息系统建设规划领导小组授权的

情况下不得私自接入校园网以外的互联网出口。 

第九条  已入校园网的网络用户视为校园网合法用户，必

须执行学校相关规定，不得侵害其他网络用户合法权益。 

第十条  网络用户不得随意增加无线路由器，需要增加无

线路由器的用户应向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申请，经审批通过

后方可把无线路由器接入校园网。 

第十一条  需入网部门或用户需填写《江西服装学院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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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开网申请审批表》，经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方

可开通办公网络。 

第十二条  校园网 IP 地址由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统一

分配，网络用户不得私自设置 IP 地址，网络用户需设置固定

IP 地址应向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申请，由网络与信息化管理

中心安排技术人员进行 IP地址设置。 

第十三条  网络用户电脑及网络出现故障向网络与信息化

管理中心报修，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核验报修故障后安排专

业人员进行维修。 

第十四条  网络用户因各种原因不在学校工作或学习，必

须到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办理网络用户注销手续，网络与信

息化管理中心收回相关网络资源。 

第四章  教学网络管理 

第十五条  如实验室教学需开通网络，任课教师需填写《江

西服装学院教学用网开网申请审批表》，经开课单位、教务处及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审批通过后方可开通教学网络。 

第十六条  开通网络的实验室只能进行本堂课教学相关操

作，不得进行与课堂无关的浏览网页、观看视频、网络聊天、

文件下载等操作。 

第十七条  任课教师应自觉遵守上述规定，同时监督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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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行为，对不遵守规定或发现学生违反上网规定未进行阻止

的任课教师，将抄报教务处进行处罚。 

第五章  网络运维管理 

第十八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负责校园网运行监测和

管理工作，为校园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第十九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接到电脑或网络故障报

修先确认故障情况，确认故障后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故障维修。 

第二十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对校园网进行日常巡

检，及时发现校园网节点故障并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对网络设备定期检

查，及时发现网络设备故障并进行报修。 

第二十二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对网络设备进行配置

更改或设备更换前和网络恢复后应向该网络区域的用户进行通

知。 

第二十三条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对日常巡检、故障排

除、设备维修工作进行《江西服装学院校园网日常巡检台账》、

《江西服装学院网络故障处理台账》、《江西服装学院校园网设

备维修管理台账》登记。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网络与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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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网络与信息化管理中心 

                             2016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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